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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国际移徙与发展 
 
 

 
 

  国际移徙与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08 号决议决定，在 2006 年第六十一届会议期

间举行一次高级别对话，专门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这场高级别对话的目的

是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的方方面面，以便找出合适的方式和方法来尽量扩大发展

的利益及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此外，这场高级别对话应当特别着重政策问题，

包括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所面对的挑战。 

 大会还请秘书长向其第六十届会议报告有关这次高级别对话组织事项的细

节。大会 2004 年 12 月 22 日第 59/241 号决议回顾大会决定在第六十一届会议期

间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的高级别对话，再次确认秘书长将向大

会第六十届会议报告高级别对话组织事项的细节。按照这些决议的规定，本报告

说明高级别对话组织事项的细节。 

 大会审议本报告时将确定高级别对话的日期并决定其工作安排，包括全体会

议和非正式交互会议的次数和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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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高级别对话的主题、目的和内容 
 

1. 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08 号决议决定，在 2006 年举行一次高级别

对话，专门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并请秘书长向其第六十届会议报告其组织事

项的细节。大会 2004 年 12 月 22 日第 59/241 号决议再次确认了这项要求。本报

告叙述了高级别对话组织事项的细节，其中铭记大会第 58/208 号决议的以下规

定：“(a) 这场高级别对话的目的是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的方方面面，以便找出

合适的方式和方法来尽量扩大发展的利益及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b) 这场高级

别对话应当特别着重政策问题，包括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所面对的挑战；

(c) 圆桌会议和非正式交流有助于对话；(d) 这场高级别对话的成果将是主席的

总结，总结将向会员国、观察员、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广为分发”（第 58/208

号决议，第 10 段）。 

2. 大会第 59/241 号决议认识到国际和区域、包括区域委员会的努力可以为高

级别对话作出重要贡献。大会还请会员国在国际移徙领域采取的适当区域协商进

程和其他主要倡议对高级别对话作出贡献。特别是大会注意到成立了国际移徙问

题全球委员会。2005 年 10 月将分发全球委员会的报告。届时大会可以考虑该报

告中最后确定高级别对话组织事项的建议。 

3. 按照大会（第 59/241 号决议）的要求，秘书长将全面概述对移徙与发展多

方面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包括移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

响以及高技能移徙工人和高等教育程度者的流动产生的影响。本报告将作为高级

别对话的实质性投入。 

4. 本报告提出的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组织事项的细节主要以大会

近期其他高级别会议的惯例为根据。 

 二. 与会情况 
 

 A. 会员国和观察员 
 

5. 象大会其他高级别会议一样，这次高级别对话将开放供会员国、以观察国名

义的罗马教廷、以观察员名义的巴勒斯坦以及根据大会议事规则得到长期邀请作

为观察员参加大会届会和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参加（A/INF/57/4）。因

此，预计国际移徙组织将应邀参加对话。 

6. 此外，根据上文第 2 段提到的第 59/241 号决议的规定，大会可以考虑邀请

机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即区域政府间协商进程和国际移徙问题全球委员会的代

表或发言人参加。 

7. 应鼓励会员国参加部长级高级别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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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其他机构 
 

8. 联合国系统有关实体将应邀参加高级别对话。大会可以鼓励这些实体派出最

高级别的代表。 

9. 如大会第 59/241 号决议所述，大会认识到区域努力对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

的高级别对话可能作出的重大贡献，因此，大会可以鼓励联合国区域委员会执行

秘书参加对话。 

 C. 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10. 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商业部门能够为国际移徙问题的对话作出

宝贵贡献。但是由于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场地有限，民间社会不可能广泛参加这次

对话。在大会其他高级别会议上，民间社会组织了会前专门协商会或听询会。如

果计划举行这种协商会或听询会，大会可以邀请民间社会代表和商业部门代表参

加对话，但是到协商会或听询会报到。 

 三． 组织安排 
 

11. 高级别对话由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交互会议组成，其中包括圆桌会议。要安排

所有会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积极参加对话，对话需要两天时间。特别是，要安

排预期人数的正式发言，至少需要举行两次全体会议。
1
 

12. 为了便于最高级官员参加对话，高级别对话可以在定于 2006 年 9 月 12 日大

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开幕后举行。拟议的对话日期为 2006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 

13. 对话开幕时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通过议程，听取大会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然后由部长和高级官员发言。接着举行非

正式交互会议，专门进行政策对话。交互式会议由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

致词，并将举行两次有关政策问题的小组讨论会。第二天同时举行五个圆桌会议。

对话将在下午的全体会议上结束，大会主席作闭幕词（详细日程见附件）。 

14. 因此，全体会议将在高级别对话的第一个上午和最后一个下午举行。全体会

议的发言限于五分钟，但有一项谅解，这项限制并不排除分发内容更全面的讲话

稿并且优先顺序原则将严格适用于优先安排部长一级参加对话的情况。 

15. 在对话的第一个下午，将举行非正式交互会议，专门进行政策对话。非正式

交互会议开放供会员国、观察员、其他经认可的机构和民间社会及商业部门的代

表参加。 

16. 为了在非正式交互会议上进行自由交流和互动的讨论，将不设发言人名单。

邀请所有与会者在座位上发言并大力鼓励他们不要宣读书面发言稿。还邀请经认

__________________ 

 
1
 如果两次全体会议还安排不了所有正式发言，将要为增加的晚间会议拨出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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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与会者自己挑选的民间社会和商业部门代表以每个集团的名义发言（见第 10

段）。 

17. 作为非正式交互会议的一部分，将组织两次小组讨论会，重点讨论加强联合

国系统应对国际移徙问题挑战的方式。一次讨论会将重点讨论有关国际文书及其

在增加移徙收益方面的作用，另一次讨论会将重点讨论国际移徙问题在实现国际

商定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小组讨论会参加者将包括联合国系统有关实体的首

长。 

18. 高级别对话的第二天，将同时举行五个圆桌会议，以重点讨论所挑选的问题。

圆桌会议将开放供会员国、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实体和其他有关机构利益相关

者参加（见上文第 6 段）。 

19. 为了促进圆桌会议的互动参与，将不得不限制与会者人数。每个圆桌会议的

与会者总人数将限于 50 人或 50 人以下，其中至少有 5 人是联合国系统实体的代

表，另有 5人是其他有关实体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每个圆桌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将

按照先到先得的方法确定。 

20. 每个圆桌会议的主席由大会主席与区域集团协商后从参加高级别对话的部

长中指定，其中适当考虑地域代表性。 

21. 圆桌会议将重点讨论很有可能以行动加强国际移徙问题对发展的积极影响

或减少其消极后果的政策问题。拟议的题目有:(a) 国际移徙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影响；(b) 高技能人员的移徙；(c) 采取行动改善汇款对发展的影响；(d) 为

防止和打击贩运人口进行国际合作和(e) 为国家和移民的利益加强国际合作的

体制办法。 

22. 秘书长将全面概述移徙与发展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为圆桌会议提供讨论的

实质性基础（见上文第 3 段）。此外，每个圆桌会议将有两名主导发言人介绍讨

论题目。主导发言人由大会主席按照秘书长的建议指定。 

23. 圆桌会议主席须向大会主席提出各自圆桌会议的讨论小结。 

 四. 高级别对话的成果 
 

24. 按照第 58/208 号决议的规定，高级别对话的成果将是主席的总结（即大会

主席的总结），这份总结将向会员国、观察员、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广泛

分发。大会可以具体规定大会主席的总结包括圆桌会议的讨论小结并作为大会正

式文件分发。 

 五. 结论 
 

25. 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将为国际社会解决人员国际流动的多方面

问题提供一个奠定加强国际合作基础的独特机会。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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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议高级别对话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开幕时举行，即 2006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 

26. 还建议鼓励各会员国参加部长级高级别对话。大会还可以鼓励其他利益相关

者尽量派最高级别代表参加，如联合国系统有关实体和其他政府间机构。 

27. 关于高级别对话的组织工作，附件所列日程概述了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对话

开幕时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通过议程，听取大会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

联合国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然后由部长和高级官员发言。接着举行非正式交互

会议，专门进行政策对话，这包括两次有关政策问题的小组讨论会。第二天上午

将同时举行五次圆桌会议。下午举行全体会议，大会主席致闭幕词，高级别对话

结束。 

28. 建议圆桌会议的讨论题目如下：(a) 国际移徙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

响；(b) 高技能人员的移徙；(c) 采取行动改善汇款对发展的影响；(d) 为防止

和打击人口贩运进行国际合作和(e) 为国家和移民的利益加强国际合作的体制

办法。 

29. 高级别对话的成果是大会主席的总结。除了要求广泛分发之外，大会可以考

虑如何最佳地利用这份成果文件促进并支持关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移徙问题

多边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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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际移徙和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拟议日程（2006 年 9月 14 日

和 15日，联合国总部） 
 

 

  9 月 14 日，星期四 
 

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 10 时 30 分 大会主席宣布高级别对话开幕 

 组织事项 

 大会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

秘书长发言 

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 部长和高级官员发言 

 

非正式交互会议 
 

下午 3 时至 5 时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宣布政策对话

开始，所有利益相关者参加 

下午 5 时至 6 时 第一次小组讨论会 

9 月 15 日，星期五  

非正式交互会议  

上午 9 时 30 分至 10 时 30 分 第二次小组讨论会 

圆桌会议  

上午10时 30分至下午1时 30分 同时举行不同题目的五个圆桌会议 

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5 时 45 分 部长和高级官员发言 

下午 5 时 45 分至 6 时 大会主席致闭幕词 

 

 


